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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着《 2023 年保險業 (修訂 )條例》 (“《修訂條例》 ”) 
的制定，現根據《保險業條例》 (第 41 章 )  (“《條例》 ”)訂立

下述數項附屬法例，為香港保險業推行風險為本資本制度和

其他相關要求作出規定：  
 

(a)  在 2024 年 4 月 23 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

長官指令根據《條例》第 128 及 134 條訂立：  
 
( i )  《 2024 年 保 險 業 ( 精 算 師 資 格 ) ( 修 訂 ) 規 例 》      

(載於附件 A)；  
 

( i i )  《 2024 年 保 險 業 ( 訂 明 費 用 ) ( 修 訂 ) 規 例 》       
(載於附件 B )；  

 
( i i i )  《 2024 年保 險業 (授 權 費 及 年費 ) (修 訂 )規 例》     

(載於附件 C)；及  
 

( iv)  《 2024 年保險業 (徵費 ) (修訂 )令》 (載於附件 D )；  
 

(b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籍《〈 2023 年保險業 (修訂 )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指定 2024 年 7 月 1 日為《修

訂條例》第 2 及 4 部的實施日期 (載於附件Ｅ )；以及  
 

( c)  保險業監管局 (“保監局 ”)  根據《條例》第 129 條訂

立 規 則 ， 以 訂 明 風 險 為 本 資 本 制 度 的 詳 細 要 求 和 廢

除將過時的現行規則，包括：  
 
廢除過時規則的規則  

 
( i )  《〈保險業 (長期負債釐定 )規則〉 (廢除 )規則》

(載於附件 F)；  
 

( i i )  《〈保險業 (償付準備金 )  規則〉 (廢除 )規則》

(載於附件 G )；  
 
( i ii) 《〈保險業 (一般業務 )(估值 )規則〉 (廢除 )規則》

(載於附件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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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明詳細要求的規則  

 
(iv) 《保險業 (豁免委任精算師 )規則》 (載於附件 I)；  

 
(v) 《保險業 (估值及資本 )規則》 (載於附件 J)；  

 
(vi) 《保險業 (呈交報表、報告及資料 )規則》 (載於  

附件 K)；  
 
(vii) 《保險業 (維持在香港的資產 )規則》 (載於附件 L)；  

 
(viii) 《保險業 (海事保險人及專屬自保保險人 )規則》  

(載於附件 M)；及  
 

(ix) 《保險業 (勞合社 )規則》 (載於附件 N)。  
 

2 .  第 1(a) ( i i ) 段 所 述 由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訂 立 的

《 2024 年保險業 (訂明費用 ) (修訂 )規例》亦訂明保監局就監管

保險中介人應獲繳付的牌照費及相關費用。  
 
 
理據  
 
3 .  《條例》訂明有關監管香港保險業的規定，涵蓋保險

人的授權、保險中介人的牌照、受規管實體的合規和呈報責

任及其他相關事宜。規管架構的詳細內容進一步載於各項附

屬法例，包括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的規例、保監局訂

立的規則及其他《條例》下制定的成文法則。隨著監管制度

發展，我們透過下文詳述數項根據《條例》制定的附屬法例

就監管規定作所須調整。  
 
推行風險為本資本制度  
 
4 .  立法會於 2023 年 7 月制定《修訂條例》，旨在修訂

《條例》，以及《税務條例》 (第 112 章 )及其他成文法則的相

關條文，使獲授權保險公司得以實施風險為本資本制度、調

整《條例》的若干要求及規限，並就其他相關事項作出規定。

現行的規則為本資本制度並不考慮個別保險公司管理業務和



 

-  4  -  

 

風險所涉的相關重要因素。取而代之的風險為本資本制度將

透過模組方式評估市場風險、人壽和一般保險承保風險、業

務運作風險等因素，與每家保險公司的風險狀況更為相稱。

這將會加強香港保險公司的財務穩健性，並與國際標準看齊。  
 
5 .  為實施風險為本資本制度，保監局行使法定權力訂立

規則，就新制度有關估值、資本及報吿等要求作出規定。此

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訂立某些規則及一

項命令的現行條文須因應《修訂條例》及相關新規則作出修

訂。如下文第 17 段詳述，制定附屬法例的建議於多輪諮詢中

獲得支持。考慮到保險公司須 作出適當安排以符合新規定，

各項相關條文於 2024 年 7 月 1 日生效，即 2024 年第三季度

起推行風險為本資本制度。  
 
保險中介人牌照費及相關費用  
 
6 .  保監局按《條例》賦予的法定職能，於 2019 年 9 月 23
日起負責監管香港所有保險中介人及處理相關的發牌工作。

保險中介人應繳付的牌照費及相關費用獲豁免五年，以便利

規管制度的過渡。由於豁免期將屆滿，保監局已在 2023 年第

四季度進行業界諮詢，建議修訂現行附屬法例，規定由 2024
年 9 月 23 日起，若保險中介人向保監局提出指明申請即須繳

付牌照費及相關費用。  
 
 
建議  
 
7 .  以下段落載述各項附屬法例 (載於附件 A 至 N)所涵蓋

的建議。  
 
推行風險為本資本制度  
 
規則  
 
8 .  在經《修訂條例》修訂的《條例》 (“經修訂《條例》 ”)
的框架下，保監局根據《條例》第 129 條訂立規則，以訂明

風險為本資本制度主體的詳細要求。規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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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保險業 (豁免委任精算師 )規則》  
 考慮到 不同的業務性質 和運作，訂明相 關準則，使

海 事 保 險 人 、 專 屬 自 保 保 險 人 及 一 些 規 模 小 的 保 險

人獲豁免就一般業務委任精算師；   
 
(b )  《保險業 (估值及資本 )規則》  

 訂明獲 授權保險人（海 事保險人、專屬 自保保險人

及 勞 合 社 除 外 ） 在 風 險 為 本 資 本 制 度 下 進 行 量 化 評

估 的 詳 細 規 定 ， 涵 蓋 新 制 度 的 估 值 基 準 、 資 本 基 礎

的釐定、資本要求及基金要求等；  
 
( c)  《保險業 (呈交報表、報告及資料 )規則》  

 訂明獲 授權保險人須呈 交的資料、時限 、頻率及方

式 、 呈 交 核 數 師 報 告 的 規 定 ， 以 及 就 長 期 業 務 和 一

般業務分別進行精算調查和精算檢視的申報規定；  
 

(d )  《保險業 (維持在香港的資產 )規則》  
 訂明獲 授權保險人須就 一般業務維持在 香港的資產

額 ， 以 及 參 考 信 用 評 級 作 為 釐 定 因 素 的 相 關 豁 免 準

則和通知、報告要求；  
 
( e)  有關某些保險人的簡化資本制度的規則  

 考慮到 海事保險人、專 屬自保保險人及 勞合社在業

務 性 質 、 資 本 及 保 單 持 有 人 方 面 的 特 色 ， 訂 立 《 保

險業 (海事保險人及專屬自保保險人 )規則》和《保險

業 (勞合社 )規則》，為這些保險人訂定各自的簡化資

本 制 度 ， 涵 蓋 適 用 範 圍 、 估 值 基 準 、 資 本 基 礎 的 釐

定、資本要求等方面的規定；以及  
 
( f )  廢除過時的估值及資本要求的規則  

風 險 為 本 資 本 制 度 的 新 要 求 將 取 代 現 有 條 文 ， 以 下

三套現行規則會變得過時並將被廢除：  
- 《保險業 (長期負債釐定 )規則》(第 41 章，附屬法例 E)；  
- 《保險業 (償付準備金 )規則》 (第 41 章，附屬法例 F)；及  
- 《保險業 (一般業務 )(估值 )規則》 (第 41 章，附屬法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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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上述規則的過程中，保監局參考了國際標準和其他司法

管轄區的經驗 1，並考慮到業界持份者在多輪諮詢中提出的反

饋意見。規則所訂明各項風險為本資本制度的技術詳情，亦

已獲得廣泛共識。  
 
修訂規例及修訂命令  

9 .  此外，《修訂條例》對四項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

據《條例》相關條文制定的現行附屬法例 2中的一些條文有所

影響，須修訂如下：  
 

( a)  《保險業 (精算師資格 )規例》 (第 41 章，附屬法例 A) 
(“第 41A 章 ”)  

 第 41A 章訂明合資格精算師應具有由專業精算組織

所 授 予 的 指 定 資 格 。 現 時 ， 長 期 保 險 公 司 須 委 任 精

算 師 定 期 提 交 精 算 報 告 ， 而 該 等 精 算 師 必 須 是 第

41A 章所列的三個海外專業精算機構 3之一的會員。

《 修 訂 條 例 》 將 此 委 任 要 求 擴 展 至 一 般 保 險 公 司 。

為此，《 2024 年保險業 (精算師資格 ) (修訂 )規例》修

訂第 41A 章，訂明一般保險公司所委任的精算師的

相應資格要求，並增加一個海外機構 4。此外，長期

及 一 般 保 險 公 司 的 精 算 師 亦 須 同 時 為 香 港 精 算 學 會

精算師 5，以加強精算師對本地環境的知識；  
 

                                                           

1  包括國際保險監管者協會制定的保險資本標準，以及內地、歐洲和新加坡的資本制度 

2 《修訂條例》第 128 條下制定的三項規例和第 134 條下制定的一項徵費命令  

3  即是英國精算師協會會員 (Fe llo w of the  Ins t i tute  and Facul ty o f Actuar ies o f  the Uni ted  
Kingdom)、澳洲精算師學會會員 (Fe llo w of The Inst i tute  o f  Actuar ies of Austral ia)及
美國精算師公會會員 (Fello w of  the  Society o f  Actuar ies o f  the  United States o f  America)  

4   即是美國產險精算學會會員 (Fe llo w of the Casua lty Actuar ial  Society  of the Uni ted  
Sta tes o f  America)，該學會為一般業務方面的專業精算師組織  

 
5  為協助平穩過渡，在新規定實施前獲委任的原有精算師，將根據《修訂條例》繼續

為有關保險公司的精算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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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保險業 (訂明費用 )規例》 (第 41 章，附屬法例 B) 

(“第 41B 章 ”)  

 第 41B 章訂明根據《條例》各項條文而須向保監局

繳付的費用。《 2024 年保險業 (訂明費用 ) (修訂 )規例》

作出修訂以反映新制度的各項費用 (例如按新訂《保

險業 (估值及資本 )規則》進行審批程序的收費 )，以

及對應經修訂《條例》的提述；  
 

( c)  《保險業 (授權費及年費 )規例》 (第 41 章，附屬法例 C) 
(“第 41C 章 ”)  

 第 41C 章訂明保險人須繳付的授權費及年費，當中

釐 定 一 項 非 固 定 費 用 的 基 準 按 “保 險 負 債 ”計 算 。 有

關 “保險負債 ”的定義參照現行《條例》附表 3 所指明

的表格中某些數額，而附表 3 將被《修訂條例》廢除。

《 2024 年保險業 (授權費及年費 ) (修訂 )規例》更新新

制度下的相關定義和費用計算方式；以及  
 
(d )  《保險業 (徵費 )令》 (第 41 章，附屬法例 J)(“第 41J 章 ”) 

為保留現行徵費的規定，《 2024 年保險業 (徵費 ) (修
訂 )令 》 將 作 出 修 訂 以 複 製 被 《 修 訂 條 例 》 廢 除 的

《條例》條文所載的相關定義。  
 
作出以上修訂主要使相關條文與經修訂《條例》和新規則看

齊。修改精算師的資歷、訂明風險為本資本制度相關費用等

主要建議，在業界諮詢中獲得支持。  
 
生效日期公告  
 
10.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修訂條例》第 1(3)條，

指定 2024 年 7 月 1 日為《修訂條例》第 2 及 4 部的實施日期，

以於當日開始實施風險為本資本制度。上文第 8 及 9 段提及

的各項附屬法例將於同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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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中介人牌照費及相關費用  
 
11 .  按照《條例》的相關條文 6，我們修訂第 41B 章以規定

須就下列事項向保監局繳付訂明費用：  
 

( a)  個人保險代理、業務代表 (代理人 )及業務代表 (經紀 )
有關申請，包括：  
( i )  新牌照申請以從事指明業務系列；  
( i i )  牌照續期申請以從事指明業務系列；及  
( i i i )  為現有牌照新增業務系列；  

 
(b )  保險代理機構及保險經紀公司有關申請，包括：  

( i )  新牌照申請以從事指明業務系列；  
( i i )  根據業務代表人數的牌照續期申請；  
( i i i )  為現有牌照新增業務系列；及  
( iv)  負責人申請；以及  

 
( c)  其 他 事 項 包 括 主 事 人 新 增 委 任 保 險 中 介 人 為 其 代 理

人進行受規管活動之具報，以及根據《條例》第 79
條的豁免申請。  

 
因應牌照有效期的規定，申請費用以 3 年牌照為基礎，惟保

監局將允許個人申請者在新牌照或牌照續期申請時選擇較短

的牌照有效期，並按年度比例支付申請費用外加少量額外費

用，以提供彈性。有關修訂規例亦就豁免訂明作出規定，以

便保監局在執行與保險中介人有關的監管職能時能應對不同

狀況。  

12 .  上文第 11 段所列事項的相關建議費用水平，是按收回

成本原則而釐定。向保險中介人收取的牌照費及相關費用，

加上保監局的其他收入來源 (包括保險人及保單持有人繳付的

徵費 )，用以收回保監局履行其職能所費的成本，包括為中介

人發出牌照和續期、行為監管、打擊洗錢、處理投訴、與業

                                                           

6 《條例》第 X 部 (保險中介人 )的多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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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接觸、偵查及執法等。與以往的自律規管機構 7相比，保監

局將要求保險中介人以更統一的方式繳納牌照費及相關費用。

一般而言，建議費用水平與以往自律規管機構的收費相近，

而且反映保監局履行更廣泛的職能範圍。  
 
13 .  保險中介人須繳付的訂明費用，以及費用水平的比較，

可參閱附件 O 所載的列表。經考慮業界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

保監局已在目前的建議中作出一些相應調整，例如整體減低

收費水平，以及就收費結構提供彈性選擇。  
 
 
立法程序時間表  
 
14 .  各項附屬法例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風險為本資本制度  中介人相關費用 * 

刊登憲報  2024 年 5 月 3 日  

提交立法會   
進行「先訂立

後審議」程序  
2024 年 5 月 8 日  

生效日期  2024 年 7 月 1 日  2024 年 9 月 23 日  

 *《 2024 年保險業 (訂明費用 ) (修訂 )規例》第 5(3)及 (6)條  
 
 
建議的影響  
 
15. 上文第 1 至 2 段所提述的附屬法例符合《基本法》，包

括關於人權的條文。該等附屬法例不會影響《條例》的現有約

束力。該等附屬法例對政府的財政或公務員沒有影響，對環境、

生產力、家庭和性別議題也沒有影響。除了下文第 16 段所述

對經濟的影響外，該等附屬法例對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  

                                                           

7  2019 年 9 月 23 日前，香港保險中介人由三間自律規管機構監管，包括保險代理登

記委員會、香港保險顧問聯會和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以往自律規管機構各有不

同的收費水平及註冊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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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就對經濟的影響，推行風險為本資本制度將進一步提升

保險公司的財政穩健狀況，並與國際標準看齊。保險中介人繳

付的牌照費及相關費用，亦為香港保險業規管制度的持續發展

提供支持。建議有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公眾諮詢  
 
17. 在風險為本資本制度方面，有關法律架構的公眾諮詢，

以及保險公司參與的三輪量化影響研究，在制定《修訂條例》

前已完成。基於實施風險為本資本制度及所涉技術細節的廣泛

共識，保監局擬定並公布了各項規則的草擬本，於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2 月期間進一步諮詢公眾及業界持份者 8。  
 
18 .  就保險中介人的牌照費和相關費用，保監局進行了業

界諮詢，並已因應收到的意見作出調整。目前的費用方案獲

得業界持分者普遍支持。  
 

19 .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於 2024 年 3 月 18 日討論相關

附屬法例，並表示支持。  
 
 
宣傳安排  
 
20 .  我們會在 2024 年 5 月 3 日發出新聞稿，宣布附屬法例

刊憲，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查詢。  
 
 
  

                                                           

8  保監局於 2023 年 12 月 5 日和 2024 年 1 月 11 日公布的相關諮詢文件以及於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布的諮詢總結可在網上查閱：   
 https://www.ia.org.hk/tc/infocenter/consultation_documents.html  
 

https://www.ia.org.hk/tc/infocenter/consultation_docum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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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21 .  如有任何查詢，可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 (財經事務 )顔文傑先生 (電話： 2810 2201)聯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保險業監管局  
2024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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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O 

甲部. 個人持牌人 - 牌照費用

表格甲1 - 個人保險代理/業務代表(代理人)/業務代表(經紀) 新牌照及牌照續期申請費用1
 

業務系列 三年期新牌

照及牌照續

期申請費用 

兩年期新牌

照及牌照續

期申請費用 

一年期牌照申請

費用(只適用於新

牌照申請) 

比較參照 

一般業務 $ 810 $ 600 $ 310 其他監管機構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

監會”) -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

例》中的每類受規管活動每年

$1,790;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

金局”) - 新牌照申請$420及每

年續期申請$180; 

地產代理監管局(“地監局”) - 

每年$1,280 或兩年期$2,510; 

澳門金融管理局(“澳門金管

局”) - 每類許可業務每年$485; 

自律規管機構 

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代理) - 
$430 三年;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 相連長

期業務 $1,600 (新牌照) 及每
年$250 (續期); 其他業務每業

務系列 $400 (新牌照) 及每年

$125 (續期);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 相

連長期業務每年$450; 其他

業務每業務系列每年$100. 

長期業務(不包括

相連長期業務) 

$ 810 $ 600 $ 310 

長期業務(包括相

連長期業務) 

$ 1,090 $ 800 $ 420 

一般業務及長期

業務(不包括相連

長期業務) 

$ 1,620 $ 1,200 $ 620 

一般業務及長期

業務(包括相連長

期業務) 

$ 1,900 $1,400 $ 730 

有限制旅保業務 

(適用於業務代表

(代理人) 

$400 $290 $150 

1 《保險業條例》第64W(2)條, 第64Y(2)條, 第64ZC(2)條及第64ZV(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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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甲2 - 個人保險代理/業務代表(代理人)/業務代表(經紀)為現有牌照新增業務系列申請費用2
 

 

新增業務系列* 新增業務系列申請費用 

一般業務  如申請在: 申請費用  

牌照期滿前至少兩年提交 $810 

牌照期滿前至少一年但少於兩年提交 $600 

牌照期滿前少於一年提交 $310 

 

長期業務(不包括相

連長期業務) 

 如申請在: 申請費用  

牌照期滿前至少兩年提交 $810 

牌照期滿前至少一年但少於兩年提交 $600 

牌照期滿前少於一年提交 $310 

長期業務(包括相連

長期業務) 

 如申請在: 如現有牌照已

有長期業務(不包括

相連長期業務) 

 

如現有牌照未

有長期業務(不包括

相連長期業務) 

 

 

牌照期滿前至少兩年提交 $280 $1,090 

牌照期滿前至少一年但少

於兩年提交 

$200 $800 

牌照期滿前少於一年提交 $110 $420 

 

* 新增業務系列費用與上述表格甲1中的費用一致。因此當個人持牌人申請新增一項業務系列到其現有牌照時，整

體收費與他/她一開始申請已包含新業務系列的牌照收費相同。 

 
2 《保險業條例》第64S(2)(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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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保險代理機構- 牌照費用 

 

表格乙1 - 保險代理機構三年期新牌照申請費用3 
 

業務系列 申請費用 比較參照 

一般業務 $7,200 其他監管機構 

證監會-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中的

每類受規管活動每年$4,740; 

 
積金局 - 每年$2,340;  

地監局 - 每年$2,800; 

澳門金管局 - 每類許可業務每年$728; 

 
自律規管機構 

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代理機構) - $430 三年;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 $65,000 (新會員);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 $65,000 (新會員). 

長期業務(不包括相連長期業務) $7,200 

長期業務(包括相連長期業務) $12,600 

一般業務及長期業務(不包括相

連長期業務) 

$14,400 

一般業務及長期業務(包括相連

長期業務) 

$19,800 

有限制旅保業務 $4,000 

 

 表格乙2 - 保險代理機構三年期牌照續期申請費用4
 

 

牌照續期申請時所委任的業務

代表(代理人)人數 

牌照續期申請

費用 

比較參照 

> 1,000位業務代表 $22,500 其他監管機構 

證監會-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中的每類受規

管活動每年$4,740; 

 
積金局 - 每年$1,430; 

地監局 - 每年$2,800; 

澳門金管局 - 每類許可業務每年$728; 
 

自律規管機構 
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代理機構) - $430 三年;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 其他非相連長期業務 - $10,000 +

每位業務代表$400/ 相連長期業務 – 額外$6,000 +每位

業務代表$500;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 $2,400 (其他非相連長期業務)/ 

$3,500 (相連長期業務). 

100 – 1,000位業務代表 $4,500 

<100位業務代表 $2,250 

 
3 《保險業條例》第64U(4)條 
4 《保險業條例》第64ZV(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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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乙3 - 保險代理機構為現有牌照新增業務系列申請費用5 

 

新增業務系列* 新增業務系列申請費用 

一般業務  如申請在: 申請費用  

牌照期滿前至少兩年提交 $7,200 

牌照期滿前至少一年但少於兩年提交 $4,800 

牌照期滿前少於一年提交 $2,400 

 

長期業務(不包括

相連長期業務) 

 如申請在: 申請費用  

牌照期滿前至少兩年提交 $7,200 

牌照期滿前至少一年但少於兩年提交 $4,800 

牌照期滿前少於一年提交 $2,400 
 

長期業務(包括相

連長期業務) 

 如申請在: 如現有牌照已

有長期業務(不包括

相連長期業務) 

如現有牌照未

有長期業務(不包括

相連長期業務) 

 

 

牌照期滿前至少兩年提交 $5,400 $12,600 

牌照期滿前至少一年但少於兩

年提交 

$3,600 $8,400 

牌照期滿前少於一年提交 $1,800 $4,200 

 

* 新增業務系列費用與上述表格乙1中的費用一致。因此當持牌保險代理機構申請新增一項業務系列到其現有牌照

時，整體收費與其一開始申請已包含新業務系列的牌照收費相同。 

 
 

表格乙4 - 就持牌保險代理機構的負責人給予的認可的申請費用6 

 

就持牌保險代理機構的負責

人給予的認可的申請費用 

$1,800 

 

$1,000 (從事有限制旅

保業務的旅行代理商的

負責人) 

其他監管機構 

 
證監會-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中

的每類受規管活動 $2,950; 

 
積金局- $660; 

 

自律規管機構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 每項非相連長期業

務系列$1,000/ 相連長期業務$4,000;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 $8,000 (初次

註冊後，每次負責人的更換) 

 
5 《保險業條例》第64S(2)(b)條 
6 《保險業條例》第64ZE(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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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 保險經紀公司- 牌照費用 

 

表格丙1 - 保險經紀公司三年期新牌照申請費用7
 

 

業務系列 申請費用 比較參照 

一般業務 $14,400 其他監管機構 

 
證監會-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中的

每類受規管活動每年$4,740; 

 
積金局 - 每年$2,340;  

 
地監局 - 每年$2,800; 

長期業務(不包括相連長期業務) $14,400 

長期業務(包括相連長期業務) $25,200 

一般業務及長期業務(不包括相連長期業務) $28,800 澳門金管局 -每類許可業務每年$1,164; 

一般業務及長期業務(包括相連長期業務) $39,600 自律規管機構 

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代理機構) - $430 三

年;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 $65,000 (新會員);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 $65,000 (新會員). 

  

  

 
 表格丙2 - 保險經紀公司三年期牌照續期申請費8

 
 

牌照續期申請時所委任的業務
代表(經紀)人數 

牌照續期申請

費用 

比較參照 

> 1,000位業務代表 $45,000 其他監管機構 

證監會-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中的每類受規管

活動每年$4,740; 

 
積金局 - 每年$1,430; 

地監局 - 每年$2,800; 

澳門金管局 - 每類許可業務每年$1,164; 
 

自律規管機構 
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代理機構) - $430 三年;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 其他非相連長期業務 - $10,000 +每位

業務代表$400/ 相連長期業務 – 額外$6,000 +每位業務代

表$500;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 $2,400 (其他非相連長期業務)/ 

$3,500 (相連長期業務). 

100 – 1,000位業務代表 $9,000 

<100位業務代表 $4,500 

 

 

 

 

 

 

 
7 《保險業條例》第64ZA(3)條 
8 《保險業條例》第64ZV(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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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丙3 - 保險經紀公司為現有牌照新增業務系列申請費用9
 

 

新增業務系列* 新增業務系列申請費用 

一般業務  如申請在: 申請費用  

牌照期滿前至少兩年提交 $14,400 

牌照期滿前至少一年但少於兩年提交 $9,600 

牌照期滿前少於一年提交 $4,800 

 

長期業務(不包括相

連長期業務) 

 如申請在: 申請費用  

牌照期滿前至少兩年提交 $14,400 

牌照期滿前至少一年但少於兩年提交 $9,600 

牌照期滿前少於一年提交 $4,800 

 

長期業務(包括相連

長期業務) 

 如申請在: 如現有牌照已有長期

業務(不包括相連長期

業務) 

如現有牌照未

有長期業務(不包括

相連長期業務) 

 

 

牌照期滿前至少兩年提

交 

$10,800 $25,200 

牌照期滿前至少一但少於

兩年提交 

$7,200 $16,800 

牌照期滿前少於一年提

交 

$3,600 $8,400 

 

* 新增業務系列費用與上述表格丙1中的費用一致。因此當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申請新增一項業務系列到其現有牌照

時，整體收費與其一開始申請已包含新業務系列的牌照收費相同。 

 

 
9 《保險業條例》第64S(2)(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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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丙4 - 就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負責人給予的認可的申請費用10 

 

就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負責

人給予的認可的申請費用 

$1,800 其他監管機構 

 
證監會-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中

的每類受規管活動 $2,950; 

 
積金局- $660; 

 

自律規管機構 

 
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 每項非相連長期業

務系列$1,000 / 相連長期業務$4,000; 

 

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 $8,000 (初次註冊

後，每次負責人的更換) 

 
丁部. 其他費用 

 表格丁1 - 新增委任主事人之具報費用 (由主事人支付)11 
 

新增委任主事人之具報費用 每位新增委任主事人$100 其他監管機構 
證監會 -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中的每類受規管活動$200 (每宗申請所

包含的擬新增主事人的數目不限) 

 
積金局 - $130 

 

自律規管機構 
保險代理登記委員會- $80 

 
 表格丁2 - 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79 條的豁免申請費用 12 

 

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79 條

的豁免申請費用 

$20,000 

保監局可就特定個案行使酌情
權扣減或寬免費用 

其他監管機構 
 
證監會 -修改或寬免《證券及期貨條例》
第129條之下的“適當人選＂規定$4,000 /
寬免其他規定由$2,000 to $20,000不等 

 

 

 

 

 

 
10 《保險業條例》第64ZF(3)條 
11 《保險業條例》第64Q(5)(a)條 
12 《保險業條例》第79(2)(a)條 - 第 79 條豁免容許任何人向保監局提出申請獲豁免無須遵守《保險業條例》第 X 部的任何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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